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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
解除控股股東的股份抵押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9年 2月 8日、 2020年 5月 13日及 2020年 10月 30日的公告

（「抵押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抵押股份。除另有指明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抵押公

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獲益明告知抵押股份已於2021年2月8日獲解除。

承董事會命

艾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公司秘書

彭俊業

香港，2021年2月10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黎子明先生、高偉龍先生、滕峰先生、余健强先生及

呂惠恒先生；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何天翔博士、黃國恩博士及洪木明先生。


